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479號

原      告  富豪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顏嘉瑩  

訴訟代理人  林志豪律師

複  代理人  李秀娟律師

被      告  長見營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小璞  

訴訟代理人  王培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服務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0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民國113年3月1日原告與訴外人誠群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君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德誠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等簽訂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委託銷售契約），約定

由誠群等公司委託原告於113年3月1日起至113年5月30日

止，以新臺幣（下同）310,000,000元價格，仲介出售誠群

等公司所有之4筆土地及其上建物(土地地號臺北市○○區

○○段0○段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建物建號

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000○號門牌號碼臺北市

○○區○○○街00巷00號，下稱系爭不動產)，雙方約定若

仲介成功，誠群等公司應給付買賣成交價2%予原告，作為服

務報酬。嗣於113年4月6日，原告與被告簽訂委託斡旋契約

書（下稱斡旋契約）、服務費確認書，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

以被告為第二順位買家，出價325,000,000元（約定斡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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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萬元），仲介向誠群等公司購買系爭不動產。兩造並

約定仲介成功後，被告應給付465萬元服務報酬予原告。嗣

原告先尋得第一順位買家誠寬公司有意出價購買，誠群等公

司原先同意出售，但最終未能成交。被告作為第二順位買

家，出價325,000,000元，並支付斡旋金支票3張共1,000萬

元，誠群等公司乃同意將系爭不動產出賣被告。然受到誠寬

公司買賣交涉影響，誠群等公司擔心會超過被告提出之斡旋

金有效期限，故原告與誠群等公司於113年4月16日以簽訂切

結書並將委託銷售契約列為附件，協議解決原告與誠群等公

司間委託銷售契約，約定被告為原告所尋得，並將誠群等公

司服務費縮減為500萬元（改稱介紹費），誠群等公司亦同

意於切結書簽訂之當日與原告解除（實為提前終止）委託銷

售契約，並為終止契約之善後事務。故誠群等公司依為終止

委託銷售契約所簽訂之切結書約定，減縮為500萬元服務費

予原告，惟原告與被告未就被告約定應付之服務報酬465萬

元為任何協議，懸而未決。被告見誠群等公司已與原告簽訂

切結書，乃就系爭不動產簽訂買賣契約，且於113年7月15日

辦妥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違背應支付原告465萬元

服務報酬之契約義務。原告已居間成功，使誠群等公司與被

告就系爭不動產成立買賣契約，依民法第568條第1項及服務

費確認書之約定，被告應給付465萬元服務報酬予原告。並

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65萬元，及自113年5月1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被告因原告介紹得知系爭不動產買賣標的，

因而向原告表示有購買意願，請原告代為聯繫，惟原告已於

113年4月3日明確表示拒絕仲介被告之出價，致媒介行為中

斷，被告遂自行與賣方代表邱秋陽聯繫，表示願以

325,000,000元購買系爭不動產。原告見被告已聯繫賣方，

擔憂無法賺取仲介報酬，遂於113年4月6日向被告表示，已

說服賣方同意總價款325,000,000元（含總價款1％仲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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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之買賣條件，即321,750,000元，惟被告應另行支付服

務費用140萬元予原告。兩造並於113年4月6日以上開條件簽

訂斡旋契約及服務費確認書，斡旋期間為113年4月6日至4月

12日止。但被告嗣後與賣方聯繫確認，賣方卻表示從未同意

原告上述條件，被告始知悉原告藉由操弄資訊落差，以達促

成與其關係較好之誠寬建設交易之目的，當知悉被告已私下

與賣方聯繫，無法隱瞞後，又謊稱已獲得賣方同意，被告認

原告服務過程違反誠實信用，甚至於113年4月12日原告主動

以訊息向被告表示，賣方並未同意斡旋契約之條件，無法貿

然與被告簽約，將於周一（113年4月15日）歸還支票與書

契，且斡旋期間亦已到期，被告遂自行於113年4月30日與賣

方簽定買賣契約，並於113年7月15日完成不動產登記過戶。

原告所為僅為報告居間，顯與訂約之媒介居間委託人應盡之

居間義務不符，原告請求媒介居間之報酬，自無理由。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兩造曾於113年4月6日簽訂斡旋契約、

服務費確認書，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以第二順位買家，出價

325,000,000元（約定斡旋金1,000萬元），仲介向誠群等公

司購買系爭不動產，斡旋期間為113年4月6日至4月12日止，

約定報酬為購買總價款之百分之一，並於113年4月6日簽訂

服務費確認書，約定服務報酬為465萬元，有斡旋契約、服

務費確認書在卷可憑，並為兩造所不爭，堪以認定。原告主

張已經依約仲介，被告應給付服務報酬云云，已經被告否

認，經查：

　㈠按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

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65條定有明

文。居間有二種類，一為報告訂約機會之報告居間，一為訂

約之媒介居間。所謂報告居間，不以於訂約時周旋於他人之

間為之說合為必要，僅以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為已足。而

媒介居間，以斡旋於委託人與相對人雙方之間，折衷協調並

為說合，以促成雙方當事人訂立契約，居間人應將訂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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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實報告於當事人。

　㈡查，依斡旋契約第陸條第1項：「買方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時，應支付購買總價款之1％為受託人之服務報酬，並

於正式簽訂買賣契約之同時壹次付清。」（見本院卷第25

頁)，可知受託人之服務應自簽訂買賣契約之前斡旋開始，

至契約款項付清之日止，非僅提供訂約機會而已，而係包括

居間幫忙訂約在內，性質上本件應為訂約之媒介居間，參以

原告亦於書狀自述本件屬訂約之媒介居間(見本院卷第11

頁)，可知原告請求報酬應以斡旋兩造為之說合，促成雙方

當事人簽訂買賣契約為要件，非僅報告機會即足。斡旋契約

記載之期間為113年4月6日至113年4月12日止，被告係於113

年4月30日與賣方簽定買賣契約，並於113年7月15日完成不

動產登記過戶，有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可憑，被告購買不動產

簽約及移轉日均在斡旋期間之後，訂約事項即與原告媒介無

關，原告請求報酬自屬無據。再者，訂約之媒介居間應就委

託人與相對人雙方間為之說合促成雙方訂立契約始足當之。

原告雖稱已斡旋成功，並以證人證言為憑，主張兩造已於

114年4月6日簽立斡旋契約、服務費確認書，足證已完成居

間云云，但依被證4即兩造114年4月6日電話譯文以觀(見本

院卷第183頁以下)，雙方於電話中仍就總價及服務費爭執不

下，沒有結論，證人雖稱於114年4月6日兩造簽署斡旋契約

及服務費確認書時，買賣雙方已談妥買賣條件云云(見本院

卷第167頁)，並非可採，可見原告之斡旋尚未成功，自不得

請求報酬。

　㈢再者，被告所辯斡旋契約並非專任斡旋委託契約，被告就系

爭房地之買賣可選擇由原告居間仲介購買或自為買賣等情，

經本院檢視斡旋契約全文，當中確無專任斡旋委託之文字，

被告所辯並非無稽，準此，被告亦有權自行從事買賣，被告

於斡旋契約期滿後自行與賣方簽定買賣契約，自無違約或不

正當行為阻止給付服務報酬可言。

四、綜上，原告並無法證明斡旋契約、服務費確認書所定條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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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成就，原告依約及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

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

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詳予論駁之必要，併

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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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顏嘉瑩  
訴訟代理人  林志豪律師
複  代理人  李秀娟律師
被      告  長見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小璞  
訴訟代理人  王培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服務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民國113年3月1日原告與訴外人誠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君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德誠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簽訂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委託銷售契約），約定由誠群等公司委託原告於113年3月1日起至113年5月30日止，以新臺幣（下同）310,000,000元價格，仲介出售誠群等公司所有之4筆土地及其上建物(土地地號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建物建號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000○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下稱系爭不動產)，雙方約定若仲介成功，誠群等公司應給付買賣成交價2%予原告，作為服務報酬。嗣於113年4月6日，原告與被告簽訂委託斡旋契約書（下稱斡旋契約）、服務費確認書，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以被告為第二順位買家，出價325,000,000元（約定斡旋金1,000萬元），仲介向誠群等公司購買系爭不動產。兩造並約定仲介成功後，被告應給付465萬元服務報酬予原告。嗣原告先尋得第一順位買家誠寬公司有意出價購買，誠群等公司原先同意出售，但最終未能成交。被告作為第二順位買家，出價325,000,000元，並支付斡旋金支票3張共1,000萬元，誠群等公司乃同意將系爭不動產出賣被告。然受到誠寬公司買賣交涉影響，誠群等公司擔心會超過被告提出之斡旋金有效期限，故原告與誠群等公司於113年4月16日以簽訂切結書並將委託銷售契約列為附件，協議解決原告與誠群等公司間委託銷售契約，約定被告為原告所尋得，並將誠群等公司服務費縮減為500萬元（改稱介紹費），誠群等公司亦同意於切結書簽訂之當日與原告解除（實為提前終止）委託銷售契約，並為終止契約之善後事務。故誠群等公司依為終止委託銷售契約所簽訂之切結書約定，減縮為500萬元服務費予原告，惟原告與被告未就被告約定應付之服務報酬465萬元為任何協議，懸而未決。被告見誠群等公司已與原告簽訂切結書，乃就系爭不動產簽訂買賣契約，且於113年7月15日辦妥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違背應支付原告465萬元服務報酬之契約義務。原告已居間成功，使誠群等公司與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成立買賣契約，依民法第568條第1項及服務費確認書之約定，被告應給付465萬元服務報酬予原告。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65萬元，及自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被告因原告介紹得知系爭不動產買賣標的，因而向原告表示有購買意願，請原告代為聯繫，惟原告已於113年4月3日明確表示拒絕仲介被告之出價，致媒介行為中斷，被告遂自行與賣方代表邱秋陽聯繫，表示願以325,000,000元購買系爭不動產。原告見被告已聯繫賣方，擔憂無法賺取仲介報酬，遂於113年4月6日向被告表示，已說服賣方同意總價款325,000,000元（含總價款1％仲介服務費）之買賣條件，即321,750,000元，惟被告應另行支付服務費用140萬元予原告。兩造並於113年4月6日以上開條件簽訂斡旋契約及服務費確認書，斡旋期間為113年4月6日至4月12日止。但被告嗣後與賣方聯繫確認，賣方卻表示從未同意原告上述條件，被告始知悉原告藉由操弄資訊落差，以達促成與其關係較好之誠寬建設交易之目的，當知悉被告已私下與賣方聯繫，無法隱瞞後，又謊稱已獲得賣方同意，被告認原告服務過程違反誠實信用，甚至於113年4月12日原告主動以訊息向被告表示，賣方並未同意斡旋契約之條件，無法貿然與被告簽約，將於周一（113年4月15日）歸還支票與書契，且斡旋期間亦已到期，被告遂自行於113年4月30日與賣方簽定買賣契約，並於113年7月15日完成不動產登記過戶。原告所為僅為報告居間，顯與訂約之媒介居間委託人應盡之居間義務不符，原告請求媒介居間之報酬，自無理由。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兩造曾於113年4月6日簽訂斡旋契約、服務費確認書，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以第二順位買家，出價325,000,000元（約定斡旋金1,000萬元），仲介向誠群等公司購買系爭不動產，斡旋期間為113年4月6日至4月12日止，約定報酬為購買總價款之百分之一，並於113年4月6日簽訂服務費確認書，約定服務報酬為465萬元，有斡旋契約、服務費確認書在卷可憑，並為兩造所不爭，堪以認定。原告主張已經依約仲介，被告應給付服務報酬云云，已經被告否認，經查：
　㈠按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65條定有明文。居間有二種類，一為報告訂約機會之報告居間，一為訂約之媒介居間。所謂報告居間，不以於訂約時周旋於他人之間為之說合為必要，僅以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為已足。而媒介居間，以斡旋於委託人與相對人雙方之間，折衷協調並為說合，以促成雙方當事人訂立契約，居間人應將訂約事項據實報告於當事人。
　㈡查，依斡旋契約第陸條第1項：「買方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應支付購買總價款之1％為受託人之服務報酬，並於正式簽訂買賣契約之同時壹次付清。」（見本院卷第25頁)，可知受託人之服務應自簽訂買賣契約之前斡旋開始，至契約款項付清之日止，非僅提供訂約機會而已，而係包括居間幫忙訂約在內，性質上本件應為訂約之媒介居間，參以原告亦於書狀自述本件屬訂約之媒介居間(見本院卷第11頁)，可知原告請求報酬應以斡旋兩造為之說合，促成雙方當事人簽訂買賣契約為要件，非僅報告機會即足。斡旋契約記載之期間為113年4月6日至113年4月12日止，被告係於113年4月30日與賣方簽定買賣契約，並於113年7月15日完成不動產登記過戶，有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可憑，被告購買不動產簽約及移轉日均在斡旋期間之後，訂約事項即與原告媒介無關，原告請求報酬自屬無據。再者，訂約之媒介居間應就委託人與相對人雙方間為之說合促成雙方訂立契約始足當之。原告雖稱已斡旋成功，並以證人證言為憑，主張兩造已於114年4月6日簽立斡旋契約、服務費確認書，足證已完成居間云云，但依被證4即兩造114年4月6日電話譯文以觀(見本院卷第183頁以下)，雙方於電話中仍就總價及服務費爭執不下，沒有結論，證人雖稱於114年4月6日兩造簽署斡旋契約及服務費確認書時，買賣雙方已談妥買賣條件云云(見本院卷第167頁)，並非可採，可見原告之斡旋尚未成功，自不得請求報酬。
　㈢再者，被告所辯斡旋契約並非專任斡旋委託契約，被告就系爭房地之買賣可選擇由原告居間仲介購買或自為買賣等情，經本院檢視斡旋契約全文，當中確無專任斡旋委託之文字，被告所辯並非無稽，準此，被告亦有權自行從事買賣，被告於斡旋契約期滿後自行與賣方簽定買賣契約，自無違約或不正當行為阻止給付服務報酬可言。
四、綜上，原告並無法證明斡旋契約、服務費確認書所定條件已經成就，原告依約及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479號

原      告  富豪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顏嘉瑩  

訴訟代理人  林志豪律師

複  代理人  李秀娟律師

被      告  長見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小璞  

訴訟代理人  王培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服務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0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民國113年3月1日原告與訴外人誠群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君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德誠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等簽訂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委託銷售契約），約定

    由誠群等公司委託原告於113年3月1日起至113年5月30日止

    ，以新臺幣（下同）310,000,000元價格，仲介出售誠群等

    公司所有之4筆土地及其上建物(土地地號臺北市○○區○○段0○

    段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建物建號臺北市○○區○○

    段0○段000000000○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

    下稱系爭不動產)，雙方約定若仲介成功，誠群等公司應給

    付買賣成交價2%予原告，作為服務報酬。嗣於113年4月6日

    ，原告與被告簽訂委託斡旋契約書（下稱斡旋契約）、服務

    費確認書，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以被告為第二順位買家，出

    價325,000,000元（約定斡旋金1,000萬元），仲介向誠群等

    公司購買系爭不動產。兩造並約定仲介成功後，被告應給付

    465萬元服務報酬予原告。嗣原告先尋得第一順位買家誠寬

    公司有意出價購買，誠群等公司原先同意出售，但最終未能

    成交。被告作為第二順位買家，出價325,000,000元，並支

    付斡旋金支票3張共1,000萬元，誠群等公司乃同意將系爭不

    動產出賣被告。然受到誠寬公司買賣交涉影響，誠群等公司

    擔心會超過被告提出之斡旋金有效期限，故原告與誠群等公

    司於113年4月16日以簽訂切結書並將委託銷售契約列為附件

    ，協議解決原告與誠群等公司間委託銷售契約，約定被告為

    原告所尋得，並將誠群等公司服務費縮減為500萬元（改稱

    介紹費），誠群等公司亦同意於切結書簽訂之當日與原告解

    除（實為提前終止）委託銷售契約，並為終止契約之善後事

    務。故誠群等公司依為終止委託銷售契約所簽訂之切結書約

    定，減縮為500萬元服務費予原告，惟原告與被告未就被告

    約定應付之服務報酬465萬元為任何協議，懸而未決。被告

    見誠群等公司已與原告簽訂切結書，乃就系爭不動產簽訂買

    賣契約，且於113年7月15日辦妥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

    ，違背應支付原告465萬元服務報酬之契約義務。原告已居

    間成功，使誠群等公司與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成立買賣契約，

    依民法第568條第1項及服務費確認書之約定，被告應給付46

    5萬元服務報酬予原告。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65萬元

    ，及自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被告因原告介紹得知系爭不動產買賣標的，

    因而向原告表示有購買意願，請原告代為聯繫，惟原告已於

    113年4月3日明確表示拒絕仲介被告之出價，致媒介行為中

    斷，被告遂自行與賣方代表邱秋陽聯繫，表示願以325,000,

    000元購買系爭不動產。原告見被告已聯繫賣方，擔憂無法

    賺取仲介報酬，遂於113年4月6日向被告表示，已說服賣方

    同意總價款325,000,000元（含總價款1％仲介服務費）之買

    賣條件，即321,750,000元，惟被告應另行支付服務費用140

    萬元予原告。兩造並於113年4月6日以上開條件簽訂斡旋契

    約及服務費確認書，斡旋期間為113年4月6日至4月12日止。

    但被告嗣後與賣方聯繫確認，賣方卻表示從未同意原告上述

    條件，被告始知悉原告藉由操弄資訊落差，以達促成與其關

    係較好之誠寬建設交易之目的，當知悉被告已私下與賣方聯

    繫，無法隱瞞後，又謊稱已獲得賣方同意，被告認原告服務

    過程違反誠實信用，甚至於113年4月12日原告主動以訊息向

    被告表示，賣方並未同意斡旋契約之條件，無法貿然與被告

    簽約，將於周一（113年4月15日）歸還支票與書契，且斡旋

    期間亦已到期，被告遂自行於113年4月30日與賣方簽定買賣

    契約，並於113年7月15日完成不動產登記過戶。原告所為僅

    為報告居間，顯與訂約之媒介居間委託人應盡之居間義務不

    符，原告請求媒介居間之報酬，自無理由。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兩造曾於113年4月6日簽訂斡旋契約、

    服務費確認書，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以第二順位買家，出價

    325,000,000元（約定斡旋金1,000萬元），仲介向誠群等公

    司購買系爭不動產，斡旋期間為113年4月6日至4月12日止，

    約定報酬為購買總價款之百分之一，並於113年4月6日簽訂

    服務費確認書，約定服務報酬為465萬元，有斡旋契約、服

    務費確認書在卷可憑，並為兩造所不爭，堪以認定。原告主

    張已經依約仲介，被告應給付服務報酬云云，已經被告否認

    ，經查：

　㈠按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

    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65條定有明文

    。居間有二種類，一為報告訂約機會之報告居間，一為訂約

    之媒介居間。所謂報告居間，不以於訂約時周旋於他人之間

    為之說合為必要，僅以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為已足。而媒

    介居間，以斡旋於委託人與相對人雙方之間，折衷協調並為

    說合，以促成雙方當事人訂立契約，居間人應將訂約事項據

    實報告於當事人。

　㈡查，依斡旋契約第陸條第1項：「買方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

    書時，應支付購買總價款之1％為受託人之服務報酬，並於正

    式簽訂買賣契約之同時壹次付清。」（見本院卷第25頁)，

    可知受託人之服務應自簽訂買賣契約之前斡旋開始，至契約

    款項付清之日止，非僅提供訂約機會而已，而係包括居間幫

    忙訂約在內，性質上本件應為訂約之媒介居間，參以原告亦

    於書狀自述本件屬訂約之媒介居間(見本院卷第11頁)，可知

    原告請求報酬應以斡旋兩造為之說合，促成雙方當事人簽訂

    買賣契約為要件，非僅報告機會即足。斡旋契約記載之期間

    為113年4月6日至113年4月12日止，被告係於113年4月30日

    與賣方簽定買賣契約，並於113年7月15日完成不動產登記過

    戶，有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可憑，被告購買不動產簽約及移轉

    日均在斡旋期間之後，訂約事項即與原告媒介無關，原告請

    求報酬自屬無據。再者，訂約之媒介居間應就委託人與相對

    人雙方間為之說合促成雙方訂立契約始足當之。原告雖稱已

    斡旋成功，並以證人證言為憑，主張兩造已於114年4月6日

    簽立斡旋契約、服務費確認書，足證已完成居間云云，但依

    被證4即兩造114年4月6日電話譯文以觀(見本院卷第183頁以

    下)，雙方於電話中仍就總價及服務費爭執不下，沒有結論

    ，證人雖稱於114年4月6日兩造簽署斡旋契約及服務費確認

    書時，買賣雙方已談妥買賣條件云云(見本院卷第167頁)，

    並非可採，可見原告之斡旋尚未成功，自不得請求報酬。

　㈢再者，被告所辯斡旋契約並非專任斡旋委託契約，被告就系

    爭房地之買賣可選擇由原告居間仲介購買或自為買賣等情，

    經本院檢視斡旋契約全文，當中確無專任斡旋委託之文字，

    被告所辯並非無稽，準此，被告亦有權自行從事買賣，被告

    於斡旋契約期滿後自行與賣方簽定買賣契約，自無違約或不

    正當行為阻止給付服務報酬可言。

四、綜上，原告並無法證明斡旋契約、服務費確認書所定條件已

    經成就，原告依約及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

    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

    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詳予論駁之必要，併

    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479號

原      告  富豪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顏嘉瑩  

訴訟代理人  林志豪律師

複  代理人  李秀娟律師

被      告  長見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小璞  

訴訟代理人  王培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服務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民國113年3月1日原告與訴外人誠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君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德誠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簽訂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委託銷售契約），約定由誠群等公司委託原告於113年3月1日起至113年5月30日止，以新臺幣（下同）310,000,000元價格，仲介出售誠群等公司所有之4筆土地及其上建物(土地地號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建物建號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000○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下稱系爭不動產)，雙方約定若仲介成功，誠群等公司應給付買賣成交價2%予原告，作為服務報酬。嗣於113年4月6日，原告與被告簽訂委託斡旋契約書（下稱斡旋契約）、服務費確認書，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以被告為第二順位買家，出價325,000,000元（約定斡旋金1,000萬元），仲介向誠群等公司購買系爭不動產。兩造並約定仲介成功後，被告應給付465萬元服務報酬予原告。嗣原告先尋得第一順位買家誠寬公司有意出價購買，誠群等公司原先同意出售，但最終未能成交。被告作為第二順位買家，出價325,000,000元，並支付斡旋金支票3張共1,000萬元，誠群等公司乃同意將系爭不動產出賣被告。然受到誠寬公司買賣交涉影響，誠群等公司擔心會超過被告提出之斡旋金有效期限，故原告與誠群等公司於113年4月16日以簽訂切結書並將委託銷售契約列為附件，協議解決原告與誠群等公司間委託銷售契約，約定被告為原告所尋得，並將誠群等公司服務費縮減為500萬元（改稱介紹費），誠群等公司亦同意於切結書簽訂之當日與原告解除（實為提前終止）委託銷售契約，並為終止契約之善後事務。故誠群等公司依為終止委託銷售契約所簽訂之切結書約定，減縮為500萬元服務費予原告，惟原告與被告未就被告約定應付之服務報酬465萬元為任何協議，懸而未決。被告見誠群等公司已與原告簽訂切結書，乃就系爭不動產簽訂買賣契約，且於113年7月15日辦妥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違背應支付原告465萬元服務報酬之契約義務。原告已居間成功，使誠群等公司與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成立買賣契約，依民法第568條第1項及服務費確認書之約定，被告應給付465萬元服務報酬予原告。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65萬元，及自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被告因原告介紹得知系爭不動產買賣標的，因而向原告表示有購買意願，請原告代為聯繫，惟原告已於113年4月3日明確表示拒絕仲介被告之出價，致媒介行為中斷，被告遂自行與賣方代表邱秋陽聯繫，表示願以325,000,000元購買系爭不動產。原告見被告已聯繫賣方，擔憂無法賺取仲介報酬，遂於113年4月6日向被告表示，已說服賣方同意總價款325,000,000元（含總價款1％仲介服務費）之買賣條件，即321,750,000元，惟被告應另行支付服務費用140萬元予原告。兩造並於113年4月6日以上開條件簽訂斡旋契約及服務費確認書，斡旋期間為113年4月6日至4月12日止。但被告嗣後與賣方聯繫確認，賣方卻表示從未同意原告上述條件，被告始知悉原告藉由操弄資訊落差，以達促成與其關係較好之誠寬建設交易之目的，當知悉被告已私下與賣方聯繫，無法隱瞞後，又謊稱已獲得賣方同意，被告認原告服務過程違反誠實信用，甚至於113年4月12日原告主動以訊息向被告表示，賣方並未同意斡旋契約之條件，無法貿然與被告簽約，將於周一（113年4月15日）歸還支票與書契，且斡旋期間亦已到期，被告遂自行於113年4月30日與賣方簽定買賣契約，並於113年7月15日完成不動產登記過戶。原告所為僅為報告居間，顯與訂約之媒介居間委託人應盡之居間義務不符，原告請求媒介居間之報酬，自無理由。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兩造曾於113年4月6日簽訂斡旋契約、服務費確認書，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以第二順位買家，出價325,000,000元（約定斡旋金1,000萬元），仲介向誠群等公司購買系爭不動產，斡旋期間為113年4月6日至4月12日止，約定報酬為購買總價款之百分之一，並於113年4月6日簽訂服務費確認書，約定服務報酬為465萬元，有斡旋契約、服務費確認書在卷可憑，並為兩造所不爭，堪以認定。原告主張已經依約仲介，被告應給付服務報酬云云，已經被告否認，經查：

　㈠按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65條定有明文。居間有二種類，一為報告訂約機會之報告居間，一為訂約之媒介居間。所謂報告居間，不以於訂約時周旋於他人之間為之說合為必要，僅以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為已足。而媒介居間，以斡旋於委託人與相對人雙方之間，折衷協調並為說合，以促成雙方當事人訂立契約，居間人應將訂約事項據實報告於當事人。

　㈡查，依斡旋契約第陸條第1項：「買方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應支付購買總價款之1％為受託人之服務報酬，並於正式簽訂買賣契約之同時壹次付清。」（見本院卷第25頁)，可知受託人之服務應自簽訂買賣契約之前斡旋開始，至契約款項付清之日止，非僅提供訂約機會而已，而係包括居間幫忙訂約在內，性質上本件應為訂約之媒介居間，參以原告亦於書狀自述本件屬訂約之媒介居間(見本院卷第11頁)，可知原告請求報酬應以斡旋兩造為之說合，促成雙方當事人簽訂買賣契約為要件，非僅報告機會即足。斡旋契約記載之期間為113年4月6日至113年4月12日止，被告係於113年4月30日與賣方簽定買賣契約，並於113年7月15日完成不動產登記過戶，有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可憑，被告購買不動產簽約及移轉日均在斡旋期間之後，訂約事項即與原告媒介無關，原告請求報酬自屬無據。再者，訂約之媒介居間應就委託人與相對人雙方間為之說合促成雙方訂立契約始足當之。原告雖稱已斡旋成功，並以證人證言為憑，主張兩造已於114年4月6日簽立斡旋契約、服務費確認書，足證已完成居間云云，但依被證4即兩造114年4月6日電話譯文以觀(見本院卷第183頁以下)，雙方於電話中仍就總價及服務費爭執不下，沒有結論，證人雖稱於114年4月6日兩造簽署斡旋契約及服務費確認書時，買賣雙方已談妥買賣條件云云(見本院卷第167頁)，並非可採，可見原告之斡旋尚未成功，自不得請求報酬。

　㈢再者，被告所辯斡旋契約並非專任斡旋委託契約，被告就系爭房地之買賣可選擇由原告居間仲介購買或自為買賣等情，經本院檢視斡旋契約全文，當中確無專任斡旋委託之文字，被告所辯並非無稽，準此，被告亦有權自行從事買賣，被告於斡旋契約期滿後自行與賣方簽定買賣契約，自無違約或不正當行為阻止給付服務報酬可言。

四、綜上，原告並無法證明斡旋契約、服務費確認書所定條件已經成就，原告依約及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